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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30 懲 教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(1)  監 獄 管 理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懲 教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 

懲 教 署 本 年 監 獄 管 理 方 面 的 首 要 工 作 是 改 善 更 新 老 化 的 懲 教 設 施，獲 更 新 的 包 括

甚 麼 設 施 ？ 署 方 會 如 何 加 強 改 善 拘 留 所 及 監 獄 的 衞 生 環 境 ？  
 

提 問 人 ：  黃 毓 民 議 員  

 

 

答 覆 ：   

 

在 29 個 懲 教 設 施 當 中 ， 有 10 個 到 2013 年 已 運 作 達 40 年 或 以 上 。 建 築 物 及 設 施

因 落 成 日 期 久 遠 出 現 各 種 老 化 問 題 ， 懲 教 署 每 年 均 須 要 調 撥 資 源 作 維 修 及 保 養 ，

較 陳 舊 或 改 建 的 懲 教 院 所 亦 往 往 缺 乏 符 合 現 代 更 生 服 務 需 要 的 設 施 (例 如 課 室、活

動 室 等 )， 為 署 方 推 行 有 關 工 作 時 造 成 相 當 程 度 的 限 制 。 署 方 一 直 推 行 不 同 的 措

施 ， 以 改 善 和 更 新 老 化 的 懲 教 設 施 。 在 短 期 解 決 方 法 方 面 ， 懲 教 署 會 定 期 檢 查 和

保 養 院 所 建 築 物 及 設 施，及 因 應 個 別 院 所 需 要，進 行 較 小 型 的 設 施 改 善 /提 升 工 程

等 。 長 遠 解 決 方 法 方 面 ， 署 方 會 按 實 際 需 要 ， 規 劃 及 推 行 重 建 或 局 部 重 建 懲 教 院

所 計 劃 。  
 

在 2013-14 年 度 ， 懲 教 署 主 要 的 院 所 設 施 更 新 工 作 ， 是 繼 續 跟 進 大 欖 女 懲 教 所 局

部 重 建 計 劃，工 程 涉 及 改 善 院 所 的 醫 護 及 衞 生 服 務 設 施 (包 括 增 加 病 床 數 目、加 設

X 光 室、牙 科 護 理 室 等 )、更 生 設 施 (包 括 添 置 為 在 囚 人 士 而 設 的 輔 導 室、活 動 室 、

宗 教 服 務 室 和 多 媒 體 學 習 中 心 兼 課 室 等 )，以 及 透 過 改 良 設 計 和 引 入 院 所 綜 合 保 安

糸 统 以 改 善 院 所 的 羈 管 設 施 等。工 程 已 於 2012 年 中 展 開，預 計 於 2016 年 底 完 成。 

 

本 署 亦 會 在 其 他 懲 教 院 所 進 行 較 小 型 的 設 施 改 善 /提 升 工 程 ， 例 如 在 赤 柱 監 獄 重

建 廚 房 設 施 、 在 小 欖 精 神 病 治 療 中 心 加 強 院 所 入 口 的 保 安 設 施 ， 及 在 荔 枝 角 收 押

所 提 升 與 保 安 有 關 設 施 等 。  

 

懲 教 署 致 力 提 供 健 康 和 合 適 的 羈 管 環 境 。 為 確 保 懲 教 設 施 有 理 想 的 衞 生 環 境 ， 本

署 注 重 保 持 所 有 室 內 地 方 空 氣 流 通 ， 以 及 於 院 所 內 進 行 定 期 環 境 清 潔 工 作 。 此

外 ， 各 院 所 主 管 人 員 會 每 天 巡 視 院 所 的 衞 生 環 境 ， 而 衞 生 署 駐 本 署 醫 生 亦 會 定 期

檢 視 院 所 的 整 體 環 境 清 潔 。 個 人 衞 生 方 面 ， 除 了 不 時 提 醒 職 員 及 在 囚 人 士 注 意 個

人 衞 生 外，本 署 亦 會 提 供 足 夠 洗 手、洗 滌 和 消 毒 設 施 供 在 囚 人 士 及 當 值 職 員 使 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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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單 日 堅  

職 銜 ：  懲 教 署 署 長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 


